附件1（报价部分）
	茂名滨海新区东湾绿城小区台电梯维保服务项目价格调研函

	业主单位发函时间：2025年12月5日

	概况
	项目名称
	茂名滨海新区东湾绿城小区台电梯维保服务项目

	
	业主单位
	茂名滨海新城综合服务有限公司

	
	概况
	1. 本项目地上 24 幢：21 幢高层住宅（26-27 层，最高 79.85 米）；1 幢商办公寓（裙楼 3 层、塔楼 19 层，高 80.25 米）；幼儿园、居民活动中心各 1 幢（均 3 层，高约 12 米）总户数 2741 户，电梯 86 台。
2. 服务期限：3年

	
	服务范围及要求
	工作范围及职责包括但不限于:
（1）服务方责任与义务
1.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每15日对电梯进行1次保养，按“乘客/载货电梯日常维护保养记录表”“自动扶梯/自动人行道日常维护保养记录表”完成例行维保工作。
2.提供24小时紧急召修服务：
2.1普通召修：接到业主方通知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；
2.2电梯困人：30分钟内抵达现场。
3.设备年检前对其进行全面检查，助力顺利通过年检；配合业主方完成年检，负责协议范围内的整改工作；非业主方原因导致的复检费用及相关费用由服务方承担。
4.因自身失职造成设备损坏的，承担全部费用并负责修复或更换。
5.维保、抢修工作完毕后，须通知业主方，并在“电梯日常维护保养记录表”“应急外出服务处理单”上签字确认。
6.督促业主方做好设备的外部卫生工作。
7.维保时在现场设置警告标语及防护栏，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。
8.服务方维保人员发生人身伤亡事故的，服务方承担全部责任及经济赔偿；未按承诺提供服务需支付违约金：
8.1困人事件30分钟内未到现场：3000元/次；
8.2单台电梯月保养次数少于2次：500元/次；
8.3单台电梯非人为故障年超5次：每超1次付1000元；
8.4未选派3年以上经验维修人员：1万元/人・年。
9.未按约定提供服务造成业主方损失的，赔偿全部损失；业主方可委托第三方维保，费用从服务方未付合同款或履约担保中直接扣除。
（2）服务方维保服务要求
1.保修更换的部件，须与原部件产地、型号规格一致；无法达成的，需事先征得业主方书面同意方可使用代用品。
2.在茂名设立永久性常驻维修机构：
2.1配备专职、具有3年以上设备运行服务经验的技术工程师，提供24小时服务；
2.2备足零备件以满足维修需求；
2.3竣工前向业主方报送机构信息，经业主方书面同意后方可作为本项目维修机构；
2.4业主方有权评估该机构，不符合需求的，服务方须7日内更换并重新报审；仍不符合的，业主方可委托第三方，费用由服务方承担。
3.响应时间要求：
3.1故障影响正常工作：接到通知后30分钟内到场，24小时内完成维修（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除外）；
3.2其他情况：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到场，2日内完成对应维保、维修项目；
3.3未按时到场的，业主方可委派第三方处理，费用从服务方质量保修金中扣除；保修金不足的协商解决，协商无效可通过法律程序追回。
4.保修质量保障：
4.1因质量原因保修后的安全、控制、信息功能，180天内不得出现类似问题，否则免费保修对应零部件；
4.2非服务方原因的零部件损坏，先行维修后5日内提交费用申请，经业主方审批后支付。
5.维保人员管理：
5.1遵守业主方或其委托物业公司的规章制度，户内作业接受业主方监督，做到文明施工、工完场清。
6.质保期内保养要求：
6.1提供详细维保计划（列明项目、内容）及检查、维保记录表格；
6.2协助业主方建立每台设备的安全技术档案，配合建立管理制度、操作流程，指导制定《电梯事故应急防范措施》等预案并参与演练；
6.3开展日常保养（含检修、清洁、润滑、调整等），使设备保持安全正常状态；每次保养提交记录表格，经业主方或其委托单位签字确认；保养工作在非上班时间进行，避免影响正常工作。
7.每月服务内容：
7.1每15天1次例行保养：含设施检修、清洁、润滑，调准及保养设备和控制器；
7.2保养所有指示灯；
7.3免费提供、修理或更换机械/电气零件以保障设备有效运作；
7.4提供所需润滑剂及清洁材料；
7.5每季度提交系统操作维护报告。
8.每年服务内容：
8.1完成所有每月服务事项；
8.2提交年度系统操作维护报告；
8.3保修期结束前，免费进行系统运行试验（除燃料外材料、人工由服务方负责），并免费矫正发现的缺陷。

	
	资质要求
	1.具备电梯维修特种设备资质：持有在有效期内的《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》（许可项目含“电梯维修”），符合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及省市管理要求；
2.具备对应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“电梯维修”“电梯保养”或“特种设备维修（电梯）”，经营状态正常；
3.具备专业维保技术团队：团队成员需持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（电梯修理项目），且至少1名技术负责人具有3年及以上电梯维保经验，能满足86台电梯24小时服务需求；
4.具备电梯维保经验及专项方案：近3年有电梯维保服务经验（提供合同关键页等证明），并提交本项目专项服务方案（含日常维保、应急响应、年检配合内容）；
5.无关联关系声明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/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参与同一合同，需提供书面声明函（格式自拟）；
6.良好信用及无违法记录：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失信/税收黑名单、未处于中国政府网“严重违法失信”禁止期（提供报价前10日内查询截图或承诺函），近3年经营中无重大违法记录；
7.廉政协议承诺：承诺中标后5个工作日内与业主方签订《廉政协议》，需提供书面承诺函（格式自拟）；
8.不允许联合体报价：需提供书面声明（格式自拟），声明未以联合体形式参与，且不转包、违法分包项目。


	报价
	报价要求
	1. 采购上限价（预算）每台每月290.69元，超出上限价为无效报价。
2. 结算金额=实际服务电梯台数×单台电梯每月基础维保单价×维保服务周期（月）+额外服务费用（如有）
3.报价含三年常规维保（15天/次保养、定期检查）、材料配件（常用及主要部件、辅材）、应急服务（24小时困人救援、故障抢修）、检验（年检、限速器校验）及人员社保、工具损耗、税费等所有费用，仅人为恶意损坏、电梯重大改造升级、不可抗力损毁、超设计年限核心部件更换费用需业主方另行支付；按年度凭《电梯维保服务验收表》支付，总价5%作为质保金，三年期满无遗留问题后30日内无息退还，结算依据为合同、验收表及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本函请于2025年12月10日17点前送达我司工作邮箱，邮箱地址：323431302@qq.com。

	
	报价要求
	最高控制价
（三年预算）
	台数
	报价单价
（元/台/月）
	合计金额（元）

	
	
	900000元
	86
	
	

	
	金额大写
	　

	
	报价有效期
	自2025年X月X日起，至202X年X月X日止。

	报价联
系人
	　
	电话
	　

	报价单位
	

	
	
	
	
	报价单位
（加盖公章）

	
	
	
	
	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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